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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277          证券简称：新亚电子      公告编号：2024—015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23 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

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产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允性原则，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此类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审议程序 

2024年4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23年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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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本事项经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过，经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的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认为：认为本议案是

涉及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内容和审议程序合

法合规，交易定价公允。本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需求，不会对

公司当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利益，我们同意此项关联交易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2024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以3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3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4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关联交易系正常生产经营所

需，为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必要、正常、合法的商业经济行为，发生金额超

出公司预计总额度范围，主要系子公司中德电缆实际生产经营需求，采购交易

遵循自愿公允原则，交易定价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2024年度与

科宝光电、新亚东方进行关联商品购买与采购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业务和稳定

经营，提升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

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和情形，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二）前次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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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

联人

购买

商品

/服

务 

苏州科宝光

电科技有限

公司 

 300,000 518,656.72   _ 

江苏中利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

[注1] 

9,000,000 
15,319,360.21[注

2] 

公司向江苏中

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购买

商品交易金额

实际超出预计

额度，主要原

因系子公司中

德电缆生产原

材料胶料暂无

法自产，仍需

外购。 

乐清市百顺

货物货运代

理点 

- 1,600,271.81 详见注3 

新亚东方电 17,750,000 18,833,577 详见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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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科技有限

公司 

向关

联人

销售

商品 

江苏中利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59,270.09    59,270.09 —  

新亚东方电

能科技有限

公司 

8,000,000 1,922,423.43 — 

[注1]江苏中利集团股份为合并口径，包括向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

买线缆、向其控股子公司常熟市中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胶粒原材料

及其他零星采购等。 

[注2] 公司自2022年11月起的12个月内将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控制的公司认定为关联方，本数据统计时间为2023年1月-2023年10月。 

[注3]公司于2022年3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2年4月26

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

议案》，与百顺货运签订运输服务框架合作协议。本数据统计时间为2023年1月-

2023年10月。 

[注4]公司于2023年3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向新亚东方出租生产车间及办公室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新亚东方电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亚东

方”）签订《4000KW屋顶光伏电站及地面光储充建设项目EPC承包项目》，主要建

设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站、光伏车棚、地面光储充，项目预计发生金额1725万

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项目建设完成并验收，因项目工程量变化，实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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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金额为1883.36万元。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

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服务 

 

苏州科宝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5,000,000 4643.41 

新亚东方电能科

技有限公司 
1,500,000 0 

向关联人

租赁厂房 

新亚东方电能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00 0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新亚东方电能科

技有限公司 
8,000,000  486,943.38  

合计  -  15,500,000 491,586.79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关系 

公司于2022年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利集团”）持有的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简称“中德电缆”）100%股权和江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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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科宝光电”）30%股权，并于2022年10月28日完成工

商备案登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6.3.3

条款，公司将从2022年10月起的12个月内将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的公司认定为关联方，截至2023年10月，公司不再认定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为关联方。科宝光电系公司仍系公司参股30%子公司，公司董

事杨文华在其任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认定为公司

关联方。 

乐清市百顺货运代理点（以下简称“百顺货运”）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战

兵夫人之堂弟配偶控制之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认定为关联方。百顺货运于 2022年 9月份变更实际控制人，新实际控制人与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3 年 8月修订）第 6.3.3条款，截至 2023 年 9月，公司不再认定百顺货

运为关联方。 

 

（二）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苏州科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詹祖根 

注册资本：670 万美元 

住所：江苏省常熟市唐市镇常昆工业园 

经营范围：生产以连接光缆、控制电缆、高频同轴电线、通讯线材为主的光

电子产品及相关产品的装配，线束加工及线束加工模具的设计、加工、制造；销

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搬运装卸服务、道路普通货物

运输；电线电缆生产及检测试验设备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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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科宝光电 2023 年资产总计 360,909,025.86 元，净资产为 295,025,214.94

元。 

公司与科宝光电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 

 

 

2、新亚东方电能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林晓燕 

注册资本：壹亿零捌万元整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北白象镇温州大桥工业园区长江路 2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软件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

试验发展；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

售；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运营；合同能源管理；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大数据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

网设备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

发电设备租赁；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力行业

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

子元器件零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

电力设施器材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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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

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产业用纺织制

成品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新亚东方 2023年资产总计 39,525,532.22元，净资产为 26,549，723.57元。 

公司与新亚东方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主要是商品的采购和购买，

业务往来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合理、价格公允的原则，按照日常经营的采

买需求，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

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根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是公司日常经营需

要，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市场原则，具有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特此公告。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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